
 
 



臺東縣長濱鄉「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8月 3日(星期六)下午 2時 

貳、 地點：長濱鄉圖書館 1樓會議室             紀錄：陳雨彤 

參、 主持人： 林科員世昌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長光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部落現有殯葬用地不足，假設未來國土計畫實施後，部落

規劃之殯葬用地足夠，是否可恢復土葬儀式？ 

(二) 三間屋部落頭目： 

假設土地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該地區原有建物是否可

修繕或加蓋？ 

二、 長濱鄉公所鄉長 

(一) 目前殯葬用地滿載，部落需要增加規劃殯葬用地。 

(二) 依照簡報初步劃設範例，部落依照國土計畫進行規劃後可

增加使用空間並利於土地多元使用，不再受限於單一功能

使用限制。 

(三) 部落空間透過國土計畫重新規劃後，土地得使用面積增加，

且使用管制放寬為好事，但應注意是否影響及限縮了林地

與農地的空間。 

三、 原轉會平埔族群東部代表潘佳佐 

(一) 國土計畫之規劃是否將平埔族納入原住民體系？未來平埔

族正名為原住民體系後，是否享有現今原住民同等保障？ 

(二) 請說明縣政府針對地方國土計畫進行地方調查所需相關協



助事項。 

四、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因部落殯葬用地普遍不足，故政府推動火葬政策以緩解用

地問題，然與原住民族之傳統葬俗衝突，為尊重原住民族

文化，全國國土計畫中業已明定應於部落周邊妥善規劃殯

葬用地，並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文化及傳統慣俗，是以，未

來倘經縣政府規劃適當的殯葬用地，可與部落再行討論殯

葬之方式。 

(二) 尊重原住民文化為本次國土計畫六大重點目標之一，於國

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皆已訂定原住民專責條款及專篇

章規範，而目前平埔族正名政策亦為原民會主要推動目標，

未來俟平埔族完成正名相關作業後，即得依法適用國土計

畫中原住民族相關規定。未來也將於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中

進行滾動式修正。 

(三) 國土計畫之推動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及分工，因此原

民會於今年辦理各縣(市)政府及公所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

並舉辦全國 55鄉(鎮、市、區)之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

會議，以利將國土計畫相關政策落實到地方。 

(四) 國土計畫之目地是為解決現有土地利用上的問題，現行之

林業用地倘屬於本會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未來經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範圍可作住宅等相關使用；非屬

部落居住使用者，經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得供農

作生產及經濟營林使用，經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2

類者，原則應維持林業且保育使用，惟屬原住民族傳統慣

習之居住、農業、殯葬等相關使用，得個案申請許可使用。 

(五) 族人針對國土計畫之相關意見，得於縣(市)政府相關說明



會、座談會、公聽會等時機向縣(市)政府提出，亦得透過

部落會議之決議向有關機關表達意見。 

五、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國土計畫為尊重原住民傳統文化，原則上將會針對殯葬使

用方式將給予相對程度放寬，部落自身亦應該需思考，未

來殯葬用地需求需規劃之區位及面積。 

(二) 原則上，國土計畫未來需與各主管機關之協調與現行管制

方式之衝突，惟應俟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明確後，

再進行相關細項之探討。 

(三) 假設殯葬用地設施已滿載，建議部落可尋找部落範圍外適

當國土功能分區之可使用土地，經相關申請程序進行使

用。 

六、 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一) 國土計畫需考慮所有居民感受，同時需要讓中央政府了解

地方之需求，因此希望大家協助提出問題。 

(二) 臺東縣政府將於未來國土計畫實施前，與相關單位討論放

寬或相關協調方式，屆時將至地方公告與舉辦公聽會，並

邀請居民參與。 

 




















